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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01民初15989号案件退函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收到法院寄来《委托司法鉴定函》原件及《申请鉴定书》《起诉状》《谈话笔录》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复印件，委托我公司对（2018）京0101民初15989号案件中对北京市东城区大兴胡同10号6幢1层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鉴定。
2018年2月1日我公司联系原告关小臣代理人相关评估事宜，原告代理人称估价对象为危房。2018年11月16日收到法官电话，危房修复方案和费用鉴定无法提供。告知我公司可将此案件退回，故我公司申请将此案件退回，特此说明。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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